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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7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藏品管理细则

藏品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直接影响到博物馆的业务水平和社会效益。为了规范藏品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藏品的作用，根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制定本制度。

A. 藏品征集

1、由办公室、业务部组成工作专班。凡馆内外有关文物征集的

线索、信息、信函等，应由办公室汇总，统一编号登记一式两份（附

表），经馆长签署同意后，一份交经办人，一份留底。

2、经办人应把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给办公室。文物、标本等在没

有办理完征集手续前，可暂时寄存在资料保管员处。文物、标本等完

成征集工作后，将登记表、文物或标本及相关的其他资料一并交保管

员，由保管员开具入馆凭证三联单，第一联及文物或标本征集表由藏

品总账保存；第二联交库房保管员保存；第三联加盖单位公章交交件

人或单位保存。

3、文物或标本征集项目，应经文物鉴定学术委员会两名以上专

家确认后方可办理入馆手续。

4、财务室应凭资料保管员开具的入馆凭证支付奖金或征集款。

年底，财务室应根据当年文物征集经费支出账单与保管员当年藏品入

馆凭证进行核对，做到账物相符。

5、办公室收到资料保管员藏品入馆的通知后，向捐赠人颁发收

藏证书。收藏证书应统一编号。收购、移交、调拨文物不发证书。

B. 藏品接收

1、资料保管员负责文物、标本、等藏品的接收工作。接收时，

必须认真填写入馆凭证，严格按凭证办理好手续。

2、凡属征集品等必须连同有关记录、原始资料（或收原始记录）



2

等一并接收。

3、凡属收购文物，须连同收购发票一并接收。

C. 藏品鉴选与评级

1、凡入藏的文物、标本等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

和科学价值，经文物鉴定委员会两位以上专家进行鉴定方可入藏。藏

品级别的评定，须经国家文物局授权的各级文物鉴定委员会按文化部

颁布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进行评定。

2、所有藏品入馆后，必须填写“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藏品鉴

定表”，在进行鉴定评级鉴定时，保管员要认真作好鉴定记录，鉴定

记录应包括鉴定意见及重要分歧意见。鉴定完毕，由藏品鉴定评级委

员会专家在鉴定表上签字。

3、经鉴定三级以下的藏品，根据具体情况可分别归入一般藏品

或参考品类，有争论或拿不准的藏品，暂不作处理。

D. 藏品登账

1、凡入藏的文物藏品都应登入“藏品总登记账”。总登记账为

账本式和电子文档式两种，账本式由藏品总账保管，电子文档设定权

限，只有保管主要负责人可以打开。

2、资料保管员负责填写和管理总登记账，做登记账时，用不褪

色墨水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如有藏品调拨、退还、馆际交流等须

注销时，需根据藏品的级别，按规定和要求报经国家、省、市等各级

主管部门批准办理相关手续，在总账上用红墨水划双线，由经办人在

订处盖章。

3、数量较多的藏品，可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一部分入藏，其数量

一般在十件左右，剩下的可登入重复品账。

4、凡三级以下的藏品，登入一般藏品账。文物复制品、代用品

模型等登入复制品账。

5、藏品的定名、分类、计件、尺寸、重量，按《国家藏品管理

标准化方案》中“藏品定名办法”、“藏品分裂办法”、“藏品记件

标准”、和“藏品测量标准”填写。藏品的年代，一律写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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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注明藏品与使用者和保存者的关系。藏品的质地，按其自身的物

质成分，如纸、布、瓷、铜等进行填写。藏品的完残程度，要认真、

准确地写清伤残、缺损、污染等的具体部位和状况，标明损伤的尺寸。

藏品的来源，写直接来源单位、地区或个人，并注明“采集”、“收

购”、“拨交”、“交换”、“拣选”、“捐赠”、“旧藏”等。藏

品的入馆凭证号和注销凭证号，是指入馆凭证的和注销凭证的编号。

藏品的级别，按藏品的评定级别填写。

E. 藏品编目

1、凡三级以上的藏品，由资料保管员逐件填写“藏品编目卡”。

文字力求简明准确。除填写总登记账的项目外，还必须填写鉴定意见、

铭记、题跋、流传经历等。文字必须准确、简明，并附照片、拓片或

绘图。填写标准按《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中的有关规定和标准

进行。

2、凡三级以上的藏品，由资料保管员逐年建立藏品档案，藏品

建档可本着“由简到繁、由一级品到二、三级品”的原则，内容的填

写和记录按《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中的有关规定和标准进行。

藏品档案一物一卷，专柜存放。

3、在藏品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藏品质地、用途、性质、时代、

作者等编制各类检索目录，及时准确地为使用者提供藏品与资料。

F. 藏品入库及管理

1、藏品入藏经登账编目后，由资料保管员按藏品的类别分别拨

入相应库房。

2、所有藏品（包括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复制品）入库前，资料

保管员必须认真核对藏品的数量和现状，确定无误后方才入库。

3、入库的藏品按不同质地分类排架，再按时代、事件相对集中。

排架应从安全的提用方便出发的要求放置。

4、存放藏品的柜、架和库房要分别编号，柜内的编号顺序按“从

上到下，从左到右”。藏品排定方位后，将其所在的库房号、柜、架

号分别填写在“藏品方位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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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级藏品、保密性藏品、经济价值贵重的藏品，存入保险柜

或专柜，重点保管。

6、库房柜、箱的钥匙和各库房钥匙由资料保管员保管、使用。

保管员应将柜、箱钥匙编号放入钥匙袋内，使用时取出，使用完毕存

入工作台抽屉内锁好。库房所有钥匙只使用一套，重复的装袋加封，

交馆机要部门保存，交接时须有馆长在场。总库大门钥匙由专人保管，

各库房的门钥匙由保管员负责保管，下班后，所有钥匙分别存放在专

门的保险柜中，保险柜的钥匙由保管主要负责人保管。库房钥匙如有

遗失，应换新锁，不得另配钥匙。

7、当保管员或指定钥匙保管人不在馆内而确需进入库房时，必

须由馆领导会同有关同志（至少一人）启用备用钥匙，一同进入库房，

当时作好记录，事后与保管员一同查对被开启的柜箱。

8、下班关库前，资料保管员要检查门窗是否关好，关闭电闸，

并要做好库房日志。

G. 藏品提用

1、凡因陈列、研究、复制、照相、等需要提用藏品时，根据藏

品级别，按领导的审批权限进行报批，认真填写“提用凭证”，办理

出库提用手续。

2、本馆提用一级藏品、保密性藏品、经济价值贵重的藏品或外

单位因工作需要提用二、三级藏品，必须经馆长批准。本馆提用二、

三级藏品，由保管主要负责人批准。馆级负责人提用藏品，须经同级

其他负责人同意。藏品保管主要负责人提用一级藏品，须经馆长批准，

提用其他藏品，须经其他负责人同意，填写提用凭证后办理出库手续。

3、馆外单位提用藏品，一般限在馆内进行，并由保管人员承办

并负责藏品的安全，用后当日归库。如果因陈列展览需要借出馆外时

须经馆长批准。一级品必须履行国家规定的报批手续。

4、各库保管员，因保养或建档需要提取藏品出库，必须向保管

主要负责人通报。

5、藏品出库后，由提用人负责藏品的安全和保护、保管主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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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有责任提出保护措施。

6、提用藏品归库时，由保管员按提用凭证认真核对数量和现状，

办清手续。若发现有损，应作详细记录，写出书面报告，交馆领导处

理，其处理意见要记录在案。

H. 藏品的保养、修复、拍摄和复制

1、藏品养护室负责人要对藏品进行定期检查，做好库房温湿度

记录，定期进行防虫害、霉菌的技术处理。对新进馆的藏品进行消毒

处理。

2、因藏品保护或科学研究的特殊需要，必须从藏品上取下部分

样品进行分析化验时，由馆长或其他授权的人员组织技术人员会同藏

品保管主要负责人共同制定具体方案。一级藏品一般不予取样，尽量

使用时代、类型、质地相同的其他藏品替代。必须使用一级品原件进

行分析化验的，其取样方案，须报文化部文物局审批。其他藏品的取

样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3、凡采用新的藏品保护、修复技术，应先经过实验，通过有关

技术人员和专家评定鉴定后推广运用。未经过实验和评审鉴定证明可

确保藏品安全的新技术，纪念馆不得随意采用。

4、藏品修复时，不得任意改变其形状、色彩等。修复前、后要

做好照相记录，修复前应由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制定修复方案，修复

中要做好配方、用料、工艺流程等记录。修复工作完成后，这些资料

均应归入藏品档案，并在编目卡片上注明。 一级藏品的修复方案由

馆长审核同意后报上一级主管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他藏品的修

复方案，由藏品保管主要负责人会同科技修复负责人审批。

5、藏品复制，按国家文物局《文物复制暂行管理办法》执行。

复制一级藏品，由馆长批准。这类复制品，不得作为商品对外提供。

复制其他藏品，由保管主要负责人审批。

I. 藏品的注销和统计

1、凡调拨、交换出馆的藏品，必须填写注销凭证，办理注销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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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换调拨藏品必须有按国家规定的报批手续。

3、凡经正式手续注销了的藏品，要在藏品总登记账和入藏凭证

上注销。

4、非入藏文物、非文物的注销，须经文物鉴定评级小组和有关

专家复核审议后，造具清单，报主管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后，在入馆凭

证上注销。

5、库房保管员要定期进行藏品的清点、核对，做到藏品、卡片、

账册三符合。

6、每年年终藏品资料保管员要全面清点藏品并将清点情况填入

“藏品年度统计表”，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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